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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锻炼受伤，究竟谁之过

核心
阅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在工作之余前往健身房锻
炼，通过报名私教课程等形式提升身
体素质、丰富业余生活。那么，在健身
过程中，健身房和会员各自的权利和
义务分别有哪些？遇到纠纷时应当如
何维权？记者梳理了健身房与会员之
间的几类常见纠纷，为大家揭晓上述
问题的答案。

苏女士在大水牛健身房健身时，恰
逢林先生使用隔壁的龙门架做引体向
上，龙门架突然倒塌并砸伤苏女士。各
方协商无果，苏女士遂将林先生、大水牛
健身房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共同向其
赔偿医疗费 18000 元、误工费 10000 元、
交通费 2500 元、后续治疗费 20000 元、后
续误工费 30000 元、后续陪护费 6000 元。

庭审中，大水牛健身房辩称，苏女士
受伤系因林先生不当使用龙门架导致，
林先生是本案的直接侵权责任人，应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苏女士受伤后，健身房
及时联系医院并垫付救护车和急诊费
用，已尽安全保障义务。

林先生则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
诉讼请求：大水牛健身房作为公共场所
的管理者，应当确保场所内全部人员的
生命安全，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自己也是大水牛健身

房会员，未不当使用器械，就苏女士的受
伤无任何故意或过失，因此不承担任何
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苏女士、大水牛
健身房主张林先生不当使用龙门架、构
成侵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法院
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苏女士受伤
的合理损失，其主张的医疗费、误工费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交通费，与其就医治疗无关的证据
不予支持，考虑到其就医必然产生交通
费 支 出 ，故 法 院 综 合 考 虑 其 提 供 的 票
据、就医地点、时间、次数，酌定交通费
金额为 500 元。关于后续治疗费、误工
费 、陪 护 费 ，因 尚 未 发 生 ，缺 乏 事 实 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大水牛健身房向苏
女士赔偿医疗费 18000 元、误工费 10000
元、交通费 500元。

• 法官说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8条

第 1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
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
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大水
牛健身房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不当摆
放龙门架致使健身器材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苏女士人身
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在此提醒，健身房作为公共场所的
经营者、管理者，应当主动履行安全保障
义务，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健身设施，运
营期间定期检修；对于会员在健身过程
中反映的器材问题加以重视，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对于危险器材做好提示和标
识工作，必要时安排专业人员辅助、指导
会员正确使用健身器材，以免引发纠纷。

杨女士在热拉健身房购买了一套私
教课程。一日，杨女士在教练小龙的指
导下练习哈克深蹲，随后感到腰部不适，
最终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杨女士
遂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将热拉健身房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双方的服务合同解除，
健 身 房 赔 偿 其 医 疗 费 2593 元 、康 复 费
57099 元、护理费 12000 元、营养费 6000
元 、交 通 费 8000 元 、后 续 治 疗 费 500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

庭审中，热拉健身房辩称，不同意杨
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杨女士不能证明
自身损害与热拉健身房及私教的行为具
有因果关系，且其对于自身损害存在过
错。杨女士在起诉状中自认，其受伤后
未及时前往医院接受正规治疗，而是自
己去了私人诊所、按摩馆、理疗室进行康
复，以上行为均属于介入因素，既可能导

致杨女士病情加重，亦可能中断健身训
练行为与杨女士身体损害结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

经审理，法院判决确认热拉健身房
与杨女士之间的服务合同解除，热拉健
身房向杨女士赔偿医疗费 2593 元、康复
费 6000 元、护理费 12000 元、营养费 3000
元、交通费 1500 元。

• 法官说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66 条

第 2 款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
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
当 事 人 另 有 约 定 的 除 外 。 第 577 条 规
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
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
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
违约责任。

本 案 中 ，杨 女 士 在 热 拉 健 身 房 购
买 私 教 课 程 ，双 方 存 在 服 务 合 同 关
系。热拉健身房及其私教未能结合杨
女 士 的 身 体 状 况 提 供 相 应 的 健 身 服
务，存在违约行为，应当赔偿杨女士因
此产生的损失。

在此提醒，健身房应自觉履行服务
合同约定的义务，适时对会员的身体素
质、训练情况进行客观评估，因人制宜
地提供合适的私教课程，对于可能存在
的风险进行充分提示。会员在报名健
身课程时，应如实披露自身的健康状况
等 基 本 信 息 ，仔 细 了 解 训 练 内 容 和 强
度，结合自己的能力水平谨慎选择合适
的 课 程 和 教 练 ；在 训 练 过 程 中 如 有 不
适，应及时告知教练并暂停训练，劳逸
结合，科学健身，避免不必要的人身和
财产损失。

万先生时常到天竞公司经营的健身房
健身，教练小尤为其提供指导。一日，万先
生正在健身时，小尤教练手中器械的杠铃
片不慎滑落，砸到了万先生。万先生先后
多 次 就 医 ，被 诊 断 为 左 中 指 末 节 指 骨 骨
折。万先生遂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
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天竞公司赔偿医疗
费 350 元、误工费 12570 元、交通费及营养
费 2000 元。

庭审中，天竞公司辩称对万先生主张
的医疗费没有异议；对误工费不完全认可，
认为其主张金额过高；对交通费、营养费不
予认可；认为系教练小尤个人失误，不应由
天竞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天竞公司赔偿万先生
医疗费 350 元、误工费 7370 元、交通费 100
元、营养费 300元。

• 法官说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65 条

第 1 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
1179 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 当 赔 偿 医 疗 费 、护 理 费 、交 通 费 、营 养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第
1191 条第 1 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追偿。

本案中，天竞公司的教练小尤在指导
万先生健身过程中因工作失误造成万先生
受伤，天竞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

法官提醒，健身房应加强对教练业务
技能和训练水平的考核，对工作人员进行
必要的专业培训，确保所提供健身服务的
专业性和安全性；学员在与健身房发生相
关纠纷时，建议双方积极沟通协商，并保留
好发票、沟通记录等证据，以免维权时陷入
被动。（文中公司、人物均为化名）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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